《低空经济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建设指引》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项目来源

《低空经济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建设指引》（以下简称“本文件”）是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响应《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政策法规要求而起草的团体标准。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营商环境监测中心提出并组织起草，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归口管理。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一）编制目的

1.服务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低空经济产业链特点，构建系统化、专业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指引，推动产业园区在基础设施、政策配套、服务保障等方面实现精准对接，支撑低空经济产业集聚与创新发展。

2.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针对低空经济企业普遍面临的空域使用、飞行服务、技术转化等特殊需求，提供可操作的建设路径，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3.促进招商引资与产业集聚

    通过明确低空经济产业园区的营商环境建设标准和服务要求，提升园区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形成产业链完整、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

（二）编制意义

1.为低空经济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规范依据

    本文件明确了低空经济产业园区在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产业生态、绿色安全、企业退出等六大方面的建设内容，为园区规划、建设与运营提供系统性指引。

2.助力园区营商环境科学评估与持续优化

    通过建立具有低空经济特色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推动园区实现从基础设施到产业服务的全面升级，为后续评价与优化提供基础支撑。

3.推动低空经济标准化体系建设

    本文件作为低空经济领域首个营商环境建设类团体标准，填补了该领域标准空白，为未来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制定积累实践经验。

三、标准起草的过程简述

（一）预研阶段
2025年7月，滨州市政府督查中心（滨州市营商环境建设服务中心）组织成立标准编写小组，启动低空经济产业园区调研工作，走访多地园区、企业及科研机构，深入了解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现状与营商环境建设需求。

（二）立项阶段
2025年9月，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审查批准，本文件正式列入团体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CCPIT—CSC—JH2025324。

（三）起草阶段
2025年9月至2025年11月，起草组赴云南省弥勒市开展调研并召开多次研讨会，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园区运营单位及企业的专家代表参与讨论，形成标准草案。在此期间共处理修改建议20余条，不断完善文本结构与内容。

（四）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0月起，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向企业、政府、行业专班等各方征求意见建议，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可操作性。

四、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
（一）制定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设计基于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规律与园区实际需求，确保内容科学合理。

2.系统性原则：覆盖从企业准入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构建完整建设体系。

3.可操作性原则：各项建设任务具体明确，便于园区落地实施。

4.协同性原则：倡导政企学研多方协同，共建营商环境生态。

5.动态性原则：保持指标体系的开放性，适应产业快速发展与政策变化。

（二）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本文件围绕低空经济产业园区的特殊性，构建了6个指标域、18个一级指标、36个二级指标的建设框架，6个指标域如下：

1.进入市场：包括市场准入、获取经营场所等；

2.要素保障：涵盖资金、人才、通用与专用基础设施；

3.经营环境：涉及公平竞争、企业服务、信用监管、权益保护；

4.产业生态：聚焦产业集聚、创新驱动、技术数据、应用场景；

5.绿色与安全：强调绿色低碳与空域、数据、运行安全；

6.企业退出：提供破产与市场退出便利化服务。

五、标准的水平

本文件作为国内首个针对低空经济产业园区的营商环境建设类团体标准，在指标体系设计上兼具专业性与前瞻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可为全国低空经济园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严格遵循《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法律法规，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无冲突内容。在当前低空经济领域尚无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本文件具有重要的先行先试价值。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贯彻要求
1.加强宣传推广，提升各方对低空经济产业园区营商环境标准化建设的认知；

2.组织开展培训，提高园区管理机构的实施能力；

3.推动示范园区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措施建议
1.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修订完善指引内容；

2.加强跨部门协作，推动空域、土地、资金等关键要素配套；

3.鼓励园区结合实际开展创新实践，不断丰富建设路径。

八、标准实施的预期效果

（一）提升园区专业化服务水平，增强企业获得感；

（二）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三）推动低空经济产业链集聚与协同发展；

（四）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园区建设模式；

（五）为国家低空经济政策制定与标准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